
项目编号：
[image: image1.jpg]



研究生教育教学质量提升项目任务书

（教育教学研究项目）

	项  目 名  称
	
	

	项目分类
	
	□重点项目  □一般项目

	项目负责人
	
	

	院（部）名称
	
	

	移动电话
	
	

	电子邮箱
	
	

	填  表  日  期          
	
	


研究生院

二〇二五年一月制

填    写    说    明

1．请项目负责人认真、如实填写；

2．项目建设时间：2025年3月1日至2026年2月28日；

3．项目经费使用时间：2025年3月至2025年12月（以财务处当年经费截止时间为准）；

4.本项目产生的科研成果，如论文、专著、教材、案例库等须注明“本研究由北京建筑大学研究生教育教学质量提升项目资助”。

一、项目基本信息

	项目名称

目

名

称

名    称
	

	资助金额
	     万元
	起止年月
	2025年3月至2026年2月

	项目类别

（《立项指南》中类别名称）
	

	项目分类
	□重点项目         □一般项目


二、项目团队建设情况

	负

责

人
	姓名
	
	性别
	
	年龄
	
	学位/学历
	

	
	职称
	
	职务
	
	教学科研领域
	

	项

目

组

主

要

成

员
	姓名
	年龄
	技术职称
	所在单位
	主要教学科研领域
	项目分工
	签字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项目负责人签字
	


三、项目目标及主要验收指标

	1、项目建设预期目标：


	2、主要验收指标（参考填表说明，按成果具体内容选择性填写数量或需要说明的相关信息）

	项目建设成果项目
	预期成果
	说明

	研究报告
	√
	必选

	（1）在校级教研类高水平D类及以上期刊或建筑学院自设高质量B类及以上期刊发表相关教研论文1篇
	
	重点项目结题时须满足以上2项条件，且至少包含（1）-（3）项中任意1项；一般项目结题时须满足以上任意1项条件。

请在预期成果的栏目后面划“√”。

	（2）出版研究生教育教学相关专著或教材1部
	
	

	（3）依托本项目申请获得省部级及以上教研项目1项
	
	

	（4）获校级及以上单位评选的教学成果奖1项
	
	

	（5）获得省部级以上人才称号
	
	

	（6）作为第一导师指导研究生获得国奖/北京市优毕/校级优论/省部级学科或科技竞赛二等奖以上，其中任何一项
	
	

	（7）获得省部级及以上单位所建案例库收录
	
	

	其他成果（......）
	
	请在此处填具体内容


四、项目经费使用计划

	1、获批经费总额：      □重点项目2万元         □一般项目1万元      

	2、经费支出计划： 请按照“示例”提供经费支出支撑材料

	经费类别
	2025年度（万元）

	测试化验加工费（需提供测试报告，加工需有成型产品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≦20%
	

	文献检索费及知识产权事务费
	

	材料费（不得列支通用材料）     ≦20%
	

	差旅费（不含市内交通费）       ≦30%
	

	专家咨询费                     ≦6%            
	

	图书资料购置费              
	

	印刷费（政府采购）             ≦5%
	

	出版费                 
	

	版面费  
	

	制作费
	

	会议费（差旅中发生）                  
	

	合  计
	

	3、关于经费的使用说明及承诺：

各年度经费以学校下达经费及比例为准，经费须严格按照学校研究生教研项目所属经费现行规定要求使用，严格按照预算分年度执行，经费不跨年度结转，一般不作预算调整。

上述材料情况真实可靠、准确无误，如有虚假，其一切后果和法律责任由项目负责人承担。

项目负责人（签字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 日


五、审核情况

	院（部）审核意见

经审核，项目任务书所填写内容属实；该项目负责人和参加者的政治、业务素质能胜任本项目的研究工作。

院（部）（盖章）       院（部）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
  年    月    日

	研究生院审批意见

    同意依据该任务书对研究生教育教学质量提升项目进行建设和验收。

研究生院（盖章）      研究生院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
  年    月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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